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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一、名稱：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優秀學生獎學金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 

 

三、金額：每名每學年新臺幣 5萬元。 

 

四、名額：各學系 1名，共計 56名。（如附表一「臺灣大學學系一覽表」） 

 

五、申請資格：本校大學部學生，上學年度全年成績平均 GPA3.5（百分制 

              81.50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 85分以上。（以品學兼優且家 

              境清寒者為優先） 

 

六、當學年度可獲得其他獎助學金。 

 

七、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需填寫校內用申請書，並附上 

         •上學年學業成績單正本。 

         •操行成績及獎懲紀錄證明書正本各 1份。 

         •在學證明。 

(二) 由各學系遴選後交由所屬學院統一彙整並送件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核發，並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協助寄送獲獎名單至本會。 

 

八、申請時間：依本會當年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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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灣大學學系一覽表 

（第四條附表） 

 

學院 學系 學院 學系

中國文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歷史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哲學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人類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圖書資訊學系 醫學工程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農藝學系

戲劇學系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數學系 農業化學系

物理學系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化學系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地質科學系 農業經濟學系

心理學系 園藝暨景觀學系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獸醫學系

大氣科學系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政治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經濟學系 昆蟲學系

社會學系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會計學系

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牙醫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藥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商學研究所(工商管理學系)

護理學系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學士後護理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物理治療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職能治療學系 生命科學系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文學院

理學院

醫學院

社會科學院

工學院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管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